
惘
，
叫
現
階
段
我
國
社
會
建
設
之
主
要
芳
針
川
在
於
建
立
社
會

福
利
體
系
，
促
使
我
閩
、
逐
漸
成
為
福
利
國
家
，
而
能
-
有
故

維
護
民
眾
基
本
權
益
，
維
持
均
富
社
會
，
解
決
日
趨
嚴
重
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促
進
我
國
社
會
財
富
均
衡
分
配
，
促
進
人

力
資
原
有
效
運
用
，
促
進
工
業
升
級
，
經
濟
成
長
的
理
想

目
標
。但

是
，
因
受
我
國
經
濟
發
展
和
政
府
財
政
、
主
計
以

及
國
防
預
算
支
付
之
影
響
?
以
及
西
方
歐
美
國
家
，
過
於

浮
濫
的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，
所
形
成
對
社
會
及
個
人
的
負
向

影
響
，
使
得
政
府
在
規
劃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過
程
中
，
均
振

取
極
為
損
重
的
態
度
，
而
形
成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投
資
成
長

的
速
率
仍
停
留
在
極
為
嚴
慢
的
形
態
中
。

而
從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的
趨
勢
來
分
析
，
社
會
福
利
措

施
已
經
逐
漸
從
純
政
府
的
職
責
的
層
次
上
，
以
及
民
眾

純
粹
享
受
社
會
福
利
之
利
益
的
角
色
層
次
上
游
離
出
來
，

一
種
故
府
和
民
眾
分
擔
和
分
享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和
教
益
的

規
劉
方
式
逐
漸
形
成
了
。
亦
即
是
民
眾
在
草
受
社
會
福

利
措
施
利
饒
過
程
中
‘
亦
必
領
要
分
擔
相
當
程
度
的
責
任

。
基
於
這
種
發
展
過
勢
5

一
種
由
民
眾
參
與
的
「
社
區

」
為
中
心
的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之
規
割
，
臨
具
有
其
必
要
性

。

而
以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的
基
本
原
則
，
自
然
是
一
種
基

於
社
區
居
民
的
自
覺
，
以
及
切
合
社
區
居
民
需
求
，
結
合

社
區
人
力
和
財
力
資
煩
，
並
尋
求
社
區
外
資
暉
，
以
扭
曲
叭

社
區
整
體
發
展
，
揖
昇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素
質
及
生
活
環
境

品
質
的
一
項
由
下
而
上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。
而
由
於
受
我

國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主
客
觀
形
勢
之
影
響
，
以
及
社
區

居
民
對
社
區
發
展
需
求
認
知
型
醋
的
不
足
，
除
少
數
社
區

外
4
，
社
區
之
規
劉
和
發
展
仍
以
「
由
上
而
下
」
之
規
劉
方

式
，
但
由
於
各
地
社
區
之
專
業
性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有
效
輔

導
，
以
及
社
區
居
民
之
參
與
，
尤
其
是
社
區
領
抽
之
有

效
培
育
，
亦
有
相
當
數
量
的
社
區
，
已
逐
漸
建
立
其
對
社

區
發
展
的
責
任
心
和
認
同
感
，
這
種
心
態
之
發
展
，
﹒
質
與

以
社
區
為
中
心
之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建
立
之
趨
勢
，

能
充
分

結
合
。
換
而
言
之
，
在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建
立
立
過
起

中
，
規
劃
以
社
區
為
中
心
之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，
無
論
在
推

展
老
人
福
利
、
殘
障
福
利
、
兒
童
福
利
、
青
少
年
一
福
利
、

社
會
救
助
，
甚
至
於
人
力
資
眠
的
規
劃
'
均
能
落
實
在
健

全
的
社
區
組
繳
上
，
不
但
可
以
節
省
政
府
在
投
資
於
社
會

福
利
的
費
用
，
亦
能
提
昇
社
區
居
民
的
責
任
感
，
有
放
維

護
社
會
福
利
之
成
殼
，
亦
由
於
社
區
居
民
的
廣
泛
參
與
，

亦
能
擴
充
人
力
和
財
力
資
源
之
投
資
，
擴
大
社
會
福
利
措

楊
孝
澡

施
之
效
控
。
這
種
充
分
結
合
政
府
和
民
眾
力
量
的
社
會
福

利
措
施
，
在
有
限
的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，
以
及
有
必
要
培
育

民
眾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立
責
任
心
和
參
與
感
的
現
況
之

下
﹒
實
有
加
速
規
割
及
發
展
的
必
要
性
。

為
使
社
區
發
展
更
有
效
推
展
，
社
區
居
民
更
積
輝
參

與
，
社
區
組
織
更
有
教
建
立
，
社
區
真
正
能
修
成
為
社
會

福
利
措
施
立
推
展
中
心
、
必
須
要
有
款
規
割
及
培
育
發
合

性
的
社
區
發
展
人
才
，
俾
能
有
教
協
助
社
區
發
展
，
健
全

社
區
組
織
，
培
育
社
區
領
袖
。
而
亦
相
同
重
要
的
，
必
績

有
效
培
育
社
區
發
展
芳
案
的
規
劃
人
才
，
使
得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能
真
正
切
合
社
區
居
民
主
需
求
，
有
效
解
決
社
區
內

老
人
、
青
少
年
、
兒
童
、
殘
障
以
及
低
收
入
戶
之
各
項
問

題
;
並
有
按
規
劃
社
區
內
人
力
資
源
之
發
展
方
案
，
促
進

社
區
人
力
的
品
質
;
以
及
有
教
改
善
社
區
居
民
主
生
活
水

準
及
環
境
品
質
，
以
促
進
社
區
整
體
主
發
展
。
而
更
重
要

的
是
必
績
有
效
培
育
社
區
發
展
之
研
究
和
評
估
人
才
，
這

種
研
究
及
評
估
人
才
木
但
可
以
有
效
獲
得
社
區
居
民
需
求

之
資
料
，
社
區
人
力
及
財
力
資
源
之
分
佈
，
社
區
整
體
發

展
的
前
瞻
性
，
以
及
其
他
各
項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芳
葉
之
基

本
資
料
，
可
作
為
有
款
規
翻
社
區
發
展
方
案
之
參
考
。
並

透
過
此
種
人
才
之
評
估
能
力
，
可
針
對
社
區
發
展
各
種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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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，
從
事
系
統
性
之
評
估
，
以
側
度
各
項
+
刀
案
之
成
本
故

益
，
以
及

i

各
項
社
區
發
展
方
案
的
有
放
性
，
可
作
為
修
正

未
來
社
區
發
展
新
芳
葉
之
參
考
。

程
之
中華
，於
有以

效J;:
晶豆
豆斗 , 
聶在
有現

社階
區段
發社
展區
研發
究展
及工
評 I作

估推

人展
才過

實
布
其
必
要
性
，
為
連
成
此
項
目
標
，
以
下
為
各
項
應
有

之
措
施
﹒
.

L
加
強
有
關
於
社
區
研
究
及
社
區
發
展
方
案
之
師
資

培
育.. 

在
各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所
聞
授
社
區
研
究
及
評

估
課
程
，
以
培
育
基
本
師
資
。

2
加
強
各
大
專
社
會
工
作
科
系
有
關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
中
刀
法
及
社
會
統
計
學
課
程
的
教
授
，
並
在
一
二
、
四
年
級
增

閉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實
務
課
程
，
以
加
強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的

實
務
研
究
訓
練
，

、
尤
其
針
對
社
區
發
展
之
研
究
工
作
規
割

，
從
事
各
種
不
同
型
態
研
究
方
法
之
訓
練
，
使
每
一
位
從

事
社
會
工
作
的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均
共
有
研
究
質
務
之

經
驗
，

不
但
具
有
研
究
設
計
立
能
力
，
並
具
有
抽
樣
，
問

卷
設
計
，

單
元
及
多
元
統
計
方
法
，
電
腦
資
料
處
理
和
資

料
研
判
之
能
力
，
並
對
於
社
會
調
查
研
究
芳
法
、
觀
察
研

究
芳
法
、
實
驗
法
、

區
位
研
究
法
亦
具
有
相
當
鹽
宮
之
知

識
，
以
從
事
各
項
不
同
型
態
立
社
區
研
究
。

正
加
強
各
大
專
社
會
工
作
有
關
科
系
有
關
於
社
會
工

作
或
社
區
發
展
規
劉
及
評
估
課
程
之
教
授
，
並
傳
授
各
種

社
會
工
作
方
案
及
社
區
發
展
方
案
評
估
技
巧
，
並
針
對
成

本
教
益
分
析
、
線
型
規
劉
、
成
本
功
用
分
析
各
種
系
統
研

究
及
評
估
方
法
從
事
社
區
實
務
性
的
訓
線
，
以
加
強
社
會

工
作
有
關
科
系
對
於
社
區
規
劉
和
評
估
之
能
力
，
以
儲
訓

社
區
發
展
評
估
之
人
才
。

4
加
強
對
於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之
職
前
訓
練
，
並
布

放
現
劃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芳
法
、
統
計
學
、
社
會
工
作
評
估

芳
法
之
有
關
課
程
，
並
針
對
課
程
，
至
社
區
實
地
蒐
集
各

項
有
關
資
料
，
從
事
社
區
研
究
和
社
區
發
展
古
案
評
估
的

實
務
訓
綴
，
以
加
強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之
社
區
研
究
方
案

評
估
之
能
力
，
以
有
教
推
展
社
區
研
究
之
評
估
工
作
。

5
加
強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立
在
職
訓
蟬
，
並
有
鼓
搗

劃
有
關
社
區
研
究
及
評
估
課
程
，
以
有
故
培
育
研
究
及
評

佑
人
才
。趴

加
強
社
區
領
祖
對
於
研
究
及
評
估
之
正
確
認
識
，

社
區
研
究
及
評
估
工
作
之
推
展
，
除
有
教
培
育
專
業
社
會

工
作
員
之
研
究
及
評
估
能
力
外
，
社
區
理
事
會
及
社
區
領

袖
亦
必
讀
有
正
確
認
識
，
方
能
有
效
在
社
區
之
中
蒐
集
及

建
立
各
種
有
關
之
研
究
及
評
估
之
資
料
，
如
無
社
區
領
抽

及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充
分
配
合
，
欲
從
事
長
期
性
及
系
統
性

的
社
區
研
究
工
作
是
完
全
不
可
能
的
。
而
社
區
理
事
會
若

無
法
充
分
接
受
社
區
發
展
方
案
評
估
的
重
要
性
，
在
+
力
案

設
計
及
規
劃
前
，
轉
措
研
究
及
評
估
經
費
，
建
立
方
案
執

行
的
資
料
，
並
邀
請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及
有
關
立
學
術
攝

構
從
事
系
統
之
評
估
工
作
，
社
區
發
展
方
案
之
評
估
工
作

是
無
法
有
故
推
展
的
。
因
此
必
讀
刺
用
各
項
社
區
理
事
訓

練
讀
研
討
機
會
，
從
事
研
究
及
評
估
工
作
之
基
本
概
念
之

溝
通
，
甚
至
於
訓
練
某
些
具
市
基
本
知
識
之
社
區
領
抽
成

為
社
區
之
研
究
及
評
估
人
才
，
對
於
社
恆
研
究
及
評
估
工

作
之
推
展
，
一
反
共
有
明
顯
立
欽
益
。

1
在
台
灣
有
、
台
北
市
及
高
雄
市
各
選
擇
相
當
數
量

的
社
區
，
從
事
系
統
的
社
區
研
究
，
並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之

規
割
方
案
，
從
事
系
統
及
長
期
的
評
估
工
作
，
並
使
社
區

社
會
工
作
晨
，
社
區
斑
事
會
在
有
關
學
術
及
質
務
機
構
督

導
下
，
從
事
行
動
性
研
究
工
作1
並
作
示
純
推
廣
工
作
，

以
有
效
培
育
社
區
研
究
及
評
估
人
才
。

總
之
﹒
為
照
照
扎
仇
國
社
會
及
經
濟
發
展
型
態
，
達
成

社
會
福
利
均
富
社
會
之
理
想
目
標
，
建
立
以
社
鹿
為
中
心

的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質
有
其
必
要
性
，
方
能
有
放
促
使
社
區

居
民
立
參
與
，
發
揮
社
會
一
幅
刺
和
各
項
福
利
服
務
之
寶
務

教
益
。
但
以
社
鹿
為
中
心
的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之
建
立
，
必

績
有
專
業
之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及
社
區
理
事
會
共
同
努
力 一 13 一

規
割
，
芳
能
有
效
推
展
老
人
、
殘
障
、
見-

a
一墓
、
青
少
年
之

一
福
利
服
務
，
以
及
社
會
放
助
等
一
幅
刺
措
施
，
而
能
促
進
社

區
整
體
立
發
展
。
為
使
社
區
發
展
方
裝
有
效
規
割
，
而
能

發
揮
質
質
之
故
益
，
社
區
研
究
及
社
區
發
展
方
案
之
評
估

人
才
之
一
培
育
，
亦
有
其
必
要
性
，
必
一
須
透
過
各
大
學
社
會

工
作
研
究
所
有
效
培
育
師
資
，
各
大
革
社
會
工
作
科
系
加

強
教
授
研
究
及
評
估
課
程
，
並
加
強
社
區
社
會
工
作
員
之

在
職
及
職
前
訓
褲
，
以
及
社
區
領
抽
和
政
府
社
政
單
位
之

克
分
配
合
，
方
能
有
效
推
展
的
，
如
此
才
能
使
我
國
的
社

區
發
展
工
作
達
到
另
一
新
的
領
域
。




